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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计划进展暨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增持计划内容：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控股” ）自2022年4月11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数量总计不低于600万股（含）且不超过1000万股（含），增持数量包括

首次增持的1,002,100股。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至2022年10月10日，南海控股增持了公司股份5,572,91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68%。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10日接到南海控股《关于股份增持计

划实施进展暨增持计划延期告知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增持主体：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 本次增持前，南海控股持有公司股票119,977,013股（含截至2022年4月11日的转融通出

借数量931,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4.71%。 南海控股及南海控股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

票300,215,11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6.82%。

二、 增持计划内容

（一） 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

心。

（二） 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

（三） 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增持数量总计不低于600万股（含）且不超过1000万股（含），增

持数量包括首次增持的1,002,100股。

（四） 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五） 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未来6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

（六） 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全部来源于南海控股自有资金。

三、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2年4月11日至2022年10月10日， 南海控股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

票5,572,9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增持金额为105,181,902.46元。

截至2022年10月10日，南海控股及南海控股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305,788,034股，占公

司已发行总股本的37.50%。

四、 增持计划延期实施的原因及具体安排

本次增持计划期间内，因受定期报告窗口期、信息敏感期以及疫情影响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

因影响，导致南海控股能够实施股份增持的有效时间大幅缩短，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未能在原定期限内

完成。

考虑上述因素，南海控股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拟将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延长6个

月至2023年4月10日（如遇定期报告窗口期、信息敏感期、短线交易禁止期等不能进行增持操作的法

定情形，增持期间相应顺延）。南海控股将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增持，拟增持数量总计不

低于600万股（含）且不超过1000万股（含）（含2022年4月11日至2022年10月10日已增持部分）。 除

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五、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

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南海控股将及时报告公司。

六、 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2、南海控股承诺，将在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南海控股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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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2021年11月2日分

别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第二期）的议案》。 2021年11

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临2021-088）。 2021年11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首次实施回购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1-089），自2021年11月16日起，公司分别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及每个月中旬的一

个交易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8.00元/股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84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2）。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股份回购进展，现将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6,929,

30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6,529,036,899股的0.41%，最高成交价为5.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1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35,154,662.45元（不含交易费用），已回购成交金额占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50,

000万元的27.03%。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4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58,

157,345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4,539,336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积极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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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草案）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中船柴油机以自身股权作为对价向中国动力、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购买中国

船柴100%股权、 河柴重工98.26%股权、 陕柴重工100%股权、 中船动力集团

100%股权，并以现金作为对价购买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1.74%股权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中国动

力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 指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中船工业集团 指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船舶 指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50.SH

中船柴油机 指 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

交易各方 指 中国动力、中船柴油机、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

股权转让方、转让方 指 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中国动力

股权受让方、受让方 指 中船柴油机

标的公司 指 中国船柴、陕柴重工、河柴重工、中船动力集团

标的资产 指

中国船柴100%股权、陕柴重工100%股权、河柴重工100%股权、中船动力集团

100%股权

中国船柴 指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陕柴重工 指 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河柴重工 指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动力集团 指 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过渡期、过渡期间 指

指自本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

期间。 在计算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

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国防科工局 指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嘉源、嘉源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致同、致同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收购协议》 指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河南柴油

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6号文》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本次交易行为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除本报告书内容以及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地考虑本报告书披露

的各项风险因素。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

细阅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

第一章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

（二）交易方式和标的资产

中船柴油机以自身股权作为对价向中船工业集团收购其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36.23%股权、向中国船舶收购其持有的

中船动力集团63.77%股权、向中国动力收购其持有的中国船柴100%股权、陕柴重工100%股权、河柴重工98.26%股权，并

以现金作为对价收购中船重工集团持有的河柴重工1.74%股权。

本次交易中，中船柴油机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如下：

转让方 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交易作价（万元）

中国动力

中国船柴 100.00% 596,049.90

陕柴重工 100.00% 354,836.30

河柴重工 98.26% 210,690.61

中船工业集团 中船动力集团 36.23% 373,114.61

中国船舶 中船动力集团 63.77% 714,743.76

中船重工集团 河柴重工 1.74% 3,726.18

（三）中船柴油机

中船柴油机成立于2022年2月，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1楼。 本次交易前，中船柴油机注册资本为10,

000万元，为中国动力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船柴油机成为中国动力下属从事柴油机动力业务的控股子公司，由中国动力持有控股权，中船工

业集团、中国船舶持有参股权。中船柴油机持有中国船柴、陕柴重工、河柴重工、中船动力集团100%股权。中船柴油机的组

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动力、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仅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中船柴油机的债务承担责任。

经由交易各方平等协商，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船柴油机注册资本变为300,000.0000万元，其中，中国动力认缴注册资本

155,557.9233万元，中船工业集团认缴注册资本49,540.8688万元，中国船舶认缴注册资本94,901.2079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比例

中国动力

155,557.9233

596,049.90 中国船柴100%股权 26.38%

354,836.30 陕柴重工100%股权 15.70%

210,690.61 河柴重工98.26%股权 9.32%

10,000.00 前期现金出资 0.44%

中国动力小计 1,171,576.81 - 51.85%

中船工业集团 49,540.8688 373,114.61 中船动力集团36.23%股权 16.51%

中国船舶 94,901.2079 714,743.76 中船动力集团63.77%股权 31.63%

合计 300,000.0000 2,259,435.18 - 100.00%

（四）过渡期安排

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之间的过渡期安排如下：

1、除经交易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或于《股权收购协议》签署日交易各方已明确知晓的事项外，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的

各方面应保持稳定，不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在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对标的资产履行善良管理义务，确保标的资产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合理、谨慎地运

营、管理资产；不从事非正常的导致标的资产的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3、 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由转让方按照本次重组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中船动力集团股东会于

2022年6月24日决议向股东现金分红的296.47万元不计入损益计算范围）、 中船柴油机的过渡期间损益由公司享有和承

担。各方同意于交割日月末对标的公司和中船柴油机开展专项审计，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审计机构出

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上述过渡期间损益变动的具体金额。各方应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完成过渡期间损益的支付。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如下：

1、本次交易预案、本次交易方案已分别经中国动力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2、本次交易初步方案、本次交易方案已分别经中国船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3、本次交易对方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履行其内部必要决策程序；

4、国防科工局已完成对本次交易的军工事项审查批复及豁免信息披露批复；

5、国资有权单位已完成资产评估报告备案；

6、中国船舶集团已出具关于同意本次重组的批复；

7、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由中国动力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由中国船舶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事项，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重组可按照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组织实施。

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与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中国船柴100%股权、陕柴重工100%股权、河柴重工100%股权及中船动力集团100%股权均已

过户至中船柴油机名下，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二）中船柴油机注册资本增加及出资人变更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中船柴油机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增加及出资人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及中船柴油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中船

柴油机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300,000万元，其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7JEKCP9H

成立时间 2022年2月25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1楼

法定代表人 周宗子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期限 2022年2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制造内燃机及配件；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汽轮机及辅机

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动机制造；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模具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金属材料制造；销售机械设备、专用设备、发电机及发电机组、海洋工程装备、汽轮机及辅机、

新能源原动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金属结构、模具、智能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滑油；产品设计；专业设计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维修；仪器仪表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

赁）；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动力 155,557.92 51.85%

中国船舶 94,901.21 31.63%

中船工业集团 49,540.87 16.51%

合计 300,000.00 100.00%

（三）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本次重组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或处置，本次重组完成后，原由标的公司享

有和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二、过渡期损益的处理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由转让方按照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享有和承担（中船动力集团股东会于2022年6月24日决议向股东现金分红的296.47万元不计入损益计算范围），中船柴

油机的过渡期间损益由中国动力享有和承担。 各方同意于交割日月末对标的公司和中船柴油机开展专项审计， 以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上述过渡期间损益变动的具体金额；各方应

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完成过渡期间损益的支付。

第三章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第四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股东大会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

发生调整的情况。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变动情况如下：董事张德林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于2022年6月8日辞去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2022年9月26日， 中国动力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

案》，同意增补付向昭为公司董事。

第五章 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包括中国动力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第六章 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22年8月23日，中船柴油机与中船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船舶、中国动力签署《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

机有限公司、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

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协议各方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出具的相关主要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相关各方未出现违反其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作出的承诺事项的情况。

第七章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以及本次交易涉及的各项承诺等文件，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

事项主要包括：

1、中船柴油机尚需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向中船重工集团支付河柴重工1.74%股权转让的现金对价；

2、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按照《股权收购协议》开展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和过渡期间损益的支付；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需继续履行《股权收购协议》及本次重组相关承诺；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事宜。

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宜的办理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

质性法律障碍。

第八章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批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股权均已完成交割，中船柴油机注册资本与股东已完成变更；上市公司已就

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

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因为本次交易导致

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在

本次交易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中，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相关承诺及信息披露

义务的基础上，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风险，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第九章 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嘉源律师认为：

1、本次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重组；

2、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中船柴油机增加注册资本及出资人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

《股权收购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相关承诺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本次重组后

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十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2、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

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嘉源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以股权及现金收购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等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1、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

联系人：张林翔

联系电话：（010）88573330

传真号码：（010）8857332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1层

联系人：郝嘉耕

联系电话：（010）60837371

传真号码：（010）6083737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0日

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二二年十月

序号 交易对方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晨环保”、“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９１０

，

４４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６４３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东方投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９１０

，

４４８

股。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８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８９５

，

５２２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８０６

，

４４８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

据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０．５１５３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

，

５８２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９

，

２２３

，

９４８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８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９３５０７１０％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

，

３６０．１３４７５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

３７．８９

元

／

股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２３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７１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５７２

，

１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４２４

，

９１０．００ ５５．４０％ ６

，

５５６

，

８４９ ７１．０９％ ０．０４６０１５８８％

Ｂ

类投资者

６

，

２６０．００ ０．２４％ ２７

，

６６７ ０．３０％ ０．０４４１９６４９％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１４０

，

９７０．００ ４４．３６％ ２

，

６３９

，

４３２ ２８．６１％ ０．０２３１３３２３％

合计

２

，

５７２

，

１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２３

，

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３９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０９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1

日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东方投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投行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晨环保”、“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举行

了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４３１

，

３４３１

末“

５

”位数

１３７１８

，

６３７１８

末“

６

”位数

０２００２８

，

２２００２８

，

４２００２８

，

６２００２８

，

８２００２８

，

８５６２１１

，

１０６２１１

，

３５６２１１

，

６０６２１１

末“

７

”位数

７３８３７２２

，

２３８３７２２

，

２９７１５７９

末“

８

”位数

３５６０２９５５

，

６３０３８９０３

，

４９０３９９０５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瑞晨环保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７

，

３７３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瑞晨环保

Ａ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瑞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1

日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基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20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200.00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95元/股。

邦基科技于2022年10月1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邦基科技” A股股票1,68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2年10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2年10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0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919,

24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88,003,687,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09011% 。 配号总数为 88,003,687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88,003,6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238.31倍，超过15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即2,

1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2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8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9527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0月11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10月1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1日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柏硕” 、“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094.397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54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094.3979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56.6479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37.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7元/股。

三柏硕于2022年10月10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三柏硕” 股票2,437.7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2年

10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0月12日（T+2日）16:00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0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551,27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4,478,950,500股，配号总数为268,957,901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6895790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516.51935倍，高于15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9.3979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485.0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407870524%，有效申购倍

数为2,451.7584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0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10

月12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1日


